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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暖化已是當前最受關切的議題之一，各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持續增加，不僅導致氣候變遷，更造成鉅額的經濟損失，台灣無法置身事外。上個世紀全球增溫約0.6度，台灣卻增溫1.1度，將近兩倍；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所公布2007年的資料顯示，全球每人平均排碳量約4.38噸，台灣每人平均排碳量卻高達12.08噸。面對全球暖化現象，台灣更需謹慎面對。
在各國環保團體大聲疾呼節能減碳的同時，推廣環保生活的理念，逐漸有具體成效，不過個人方面要如何落實節能減碳生活？在英國，「碳足跡」發展早已開始進入商家，大型連鎖百貨企業已要求供應商提供碳標籤的資訊，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除了比較價格，也可以比較碳排放量，這樣的「綠色消費」概念並接連在法國、歐盟、美國、日本、泰國等其他九個國家相繼推動。
意識到此國際潮流，台灣亦於2009年進行示範商品碳足跡計算，在2010年初完成訂定「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並以綠色心型及綠葉拼成腳印，搭配CO2標誌，顯現碳足跡標示的環保概念，將產品從原料、製造、運輸、使用乃至廢棄階段所產生的碳排放，進行彙總計算。除了可讓國內企業發掘減碳空間，改善產品製程外，也可讓消費者透過明顯圖示，瞭解產品對全球暖化的影響，作為選購商品的參考。此外，藉由碳足跡標籤所標示各產品明確之碳排放量多寡以「自我省思生活品質與生命價值之意義，珍惜當下已擁有的事物，捨遠就近減少碳排放量，愛護自然，落實環保於日常生活」的方式，將可減緩居住環境惡化且加速環境保護成效及確保生命財產安全。
與各國相比，台灣屬積極推動碳足跡政策國家，然而新措施推行，為將碳足跡標示內涵、理念與政策目標傳遞給民眾，召開此次環保共識會議，討論議題為『你是否支持產品碳足跡標示制度並從日常購物中參與減碳？』，23位全程（7月11日、18日、25日及8月1日等4個週日）出席會議之成員，經與議題相關專家學者深入交換意見及分組充分討論後，達成多項共識結論，將提供政府做為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籤」相關施政之參考。
共識會議成員認為，政府應明確訂出碳足跡標示推動時程與目標，連結社區媒體網絡向全民宣導「碳足跡」概念，並擬定妥善配套措施，避免企業以此標籤作為「漂綠」手段，透過對企業之獎助，鼓勵生產低碳產品，落實節能減碳生活。
99年上半年度環保共識會議成員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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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一、你是否支持產品碳足跡標籤制度？並於日常生活中參與碳足跡標示產品之購買？
經過四週日之討論後，23位共識成員中，有16人支持產品碳足跡標籤制度，2人持中立立場，5人不支持此項制度。成員們認為產品碳標籤制度值得推行的原因整理如下：

一、當今氣候環境日益惡化，人人有所警覺，為了維護賴以生存的地球村，環保勢在必行，推動碳足跡標籤制度有其必要也是世界趨勢。
二、環保是政府既定政策方向，為了加速減低碳排放量，減緩氣候異常所造成之天災人禍，理當支持碳足跡標籤制度之推動。
三、考量國際趨勢與市場要求，有碳足跡標籤之產品將更具有市場競爭力，物流更通暢。
四、藉由碳足跡標籤制度，各產品上明確標示二氧化碳排放當量的多寡。當人人明白用了高排放碳量的產品，其所排放的碳量，可能會傷害自己賴以生存的地球。為了救地球而有所取捨的消費喜好行為，可以帶動企業都生產低碳且物美價廉之產品，因而落實環保。 
對於不支持此項制度，現階段成員的疑慮整理如下：

一、推動產品碳標籤制度之規範尚未完備成熟，且其他國家推動成效不明。
二、有碳足跡標籤之產品，並不代表其真正是夠環保的，民眾常易被誤導。碳足跡標籤制度易淪為企業漂綠行銷之工具，應先有教育宣傳的配套措施，務必使民眾認知碳足跡標籤絕非必然等同環保，避免和環保標章劃上等號；誤認有碳足跡標籤之產品就是有利於環境的環保產品。
三、政府沒有提出明確之近、中、遠程時間表及明確有效執行之監督規範，無法確定該政策之永續經營性，極有可能就如「有機蔬菜」般，其可信度不高而浪費公帑。
四、政府當務之急應該是杜絕財團既得利益，有效規範企業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將比推動碳足跡標籤制度更能彰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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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政府在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籤制度時需考量或加強之事項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已成為國際間關注的重要議題，現今各國無不相繼分析產品從搖籃到墳墓整個生命週期階段產生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經換算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並以碳標籤呈現。我國政府於今（99）年完成產品碳足跡標籤相關規定，以輔導廠商分析產品碳足跡，推動產品碳足跡揭露，以達發展低碳家園之目標。為能協助政府推動此項制度，共識成員經過多次討論，歸納出下列建議，期能作為政府未來推動之參考。
1、 明定碳足跡政策推動目標
對於新措施上路，民眾難免有疑問，共識成員認為主管機關應訂出明確之短、中、長程計畫與目標，讓全民瞭解此措施精神與意涵。推動時，也應定期檢討良窳，將檢討結果公開透明。
2、 防止企業做為「漂綠行銷」工具
共識成員建議，主管機關應參考國外法規，制定適合國情之規範，讓企業可依循配合。成員們同時指出，在擬定相關配套措施的同時，尤其應該注意企業是否利用碳足跡標籤作為產品行銷漂綠手段，加以明文規範懲罰，提高碳足跡標籤公信力。
3、 加強民眾對「碳足跡」標籤認識
(一)推動節能減碳觀念刻不容緩，可藉由網路、媒體、DM、演講、公益廣告或編寫容易吟唱歌曲等方式，從家庭、學校進行綠色消費教育。

(二)透過對基層單位的環保教育，培養其為碳標籤推動之種子教師；透過社區、大賣場超商、車站（捷運站）等民間團體與公共場所進行宣導。

(三)主管機關可編列經費，鼓勵民間機構（如：環保NGO、社區大學、志工團體等）參與推廣，協助認養社區加快碳足跡標籤推動。

(四)可透過如免稅、退稅、折扣、補貼與舉辦抽獎等措施，增加民眾對碳足跡標籤產品的認識。

(五)建置公開窗口，供有疑問民眾或廠商諮詢

4、 鼓勵企業生產低碳產品
成員一致同意，主管機關可考慮簡化碳足跡標籤的申請流程，讓更多廠商一同參與，政府除了輔助企業生產低碳產品外，若生產者能改善產品製程有效減碳，亦應給予獎勵。
再者，共識成員亦認為，主管機關應立法要求所有企業必須參與碳足跡標示，強制企業提出明確碳中和策略，建立廠商評鑑制度。
5、 標示(章)簡化與公信力
有鑑於國內環保、節能、省電（水）等標章功能重疊，與會成員對於碳標籤制度，亦有以下建議：
(一)主管機關可考慮協調其他部會，整合同質性標章，以俾推廣。
(二)標章內容應易懂、簡化、不複雜。
(三)碳足跡標籤需由具公信力的單位驗證，讓民眾信服。
(四)碳足跡量值計算上，需明確界定範圍和量化標準，針對相同產品亦應做特別說明，讓民眾有明確比較值。

六、加強廣告稽查
擁有碳足跡標籤並不代表是環保產品，共識成員擔心此標籤容易淪為產品「行銷工具」，建議政府應多加注意企業在行商業活動之餘，是否將產品製程的減碳效果誇大，變相成為宣傳工具。
七、其他
共識成員亦提出，主辦單位在舉辦活動時最好能提出碳中和方法，內容不宜鋪張，如煙火釋放、過多裝飾品、宣傳品浪費，以減少碳之排放，建議由政府單位率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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